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薪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章程》，根据公平合理、按劳分配的原则，特制定本制度，是基金会薪酬发放的准则和依据。

第二条  基金会薪酬管理工作在理事会领导下，具体由秘书长负责，财务部是薪酬管理的职能部门。

第三条  薪酬分配的原则是：公平、公正、合法、合规、竞争、激励。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基金会常设机构专职工作人员。

第二章  薪酬的产生与构成

第五条  基金会财务部在每年年底前编制《年度薪酬总额预算》，经秘书长审查后，与本会《年度财务收支总预算》一并报理事会批准。

第六条  薪酬由国家规定的四项基本工资组成。

基础工资：根据担任职务高低、岗位责任繁简轻重和本人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学历等综合资历确定。
岗位工资：根据担任职务高低、岗位责任繁简轻重和本人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学历等综合资历确定。
绩效工资：根据本基金会目标实现情况及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表现所给予的报酬。
补贴：用于补贴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成本。
第七条 下列款项由基金会在工作人员工资待遇中代为扣缴：
（一）个人所得税；
（二）养老保险金；
（三）医疗保险金；
（四）失业保险金；
（五）工伤保险金；
（六）生育保险金；
（七）住房公积金；
（八）其它必要款项。

第三章  薪酬的发放

第八条  年薪按标准，分月发放。

第九条  专职工作人员试用期按月标准（基础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的80%发放，试用期满后全额发放。

第十条   调整职务后，从当月起按新的岗位工资标准发放。

第十一条  合同解除，结算当月工资时，按日计算。

第十二条  合同终止离职的，结算至合同终止之日。

第十三条  在本会连续工作10年以上人员解除、终止合同，工资发至离职当月。

第十四条  法定节日、假日工资照发。

第十五条  事假按日计算扣发工资，也可扣除年度休假天数。

第十六条  病假，有区级以上医院病假证明者工资照发，无病假证明或超过病假天数者，按事假处理。

第十七条  一般情况下不发放加班工资，每个岗位的工作任务必须在工作日内完成，无法按时完成应自行加班。只有特殊工作任务特别紧急时，由秘书长批准其加班工作后才许发放加班费。发放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以基础工资为基数，按小时计算加班费，双休日和国定节假日加班则按加班费的200%和300%发放。
第十八条  值班期间发放值班津贴。

第十九条  为完成单项或专项任务聘请的专家、技术人员列入相关项目的成本费用。随项目经费预算一并编制，不计入工资总额。

第二十条  个人收入所得税由基金会从个人工资中扣除后统一缴纳。

第四章  福利待遇
第二十一条  根据国家规定，连续工龄20年以上者，每年带薪休假15天；连续工龄10年至20年者带薪休假10天；连续工龄5年至10年者带薪休假7天；连续工龄1-5年者带薪休假3天。工龄1年之内没有休假。

第二十二条  休假期间工资照发，当年没有休假者，奖励规定假期（15天、10天、7天、3天）的工资。原则上不可以与下年合并休假。

第二十三条  国家规定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单位负担部分、住房公积金，按国家规定执行。国家规定的强制执行社会保险个人负担部分由本会从个人工资中扣除后，统一缴纳。

第二十四条  其他福利根据国家政策和本会实际情况确定。

第五章  增（调）资

第二十五条  每年年底前基金会财务部提出增资幅度或者调增档次建议，并编制《年度薪酬总额预算》，随《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报告》一并报理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六章  奖惩制度

第二十六条  无故迟到半天，扣除1天的津贴工资；每旷工1天，扣除双倍当日工资；连续旷工3天扣当月岗位工资的50%，当月津贴工资停发；三个月内累计矿工5天，只发实际工作日的基础工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月工资发放时间：为每月10号之前。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基金会秘书处。经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